关于公布2026年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文件制定的背景说明

　　根据《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源市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河府〔2023〕43号）有关规定及我市相关统计数据，就2026年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含职工生育保险）有关事项印发本《通知》。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1.《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源市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河府〔2023〕43号）第十八条：“（一）职工医保用人单位缴费基数为本单位职工缴费工资总额，个人缴费基数为本人工资收入。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与职工医保一致。

　　以本市上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以本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以下简称“本市上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依据核定缴费基数上下限，上限按照本市上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300%确定，下限按照本市上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60%确定。”

　　2.市统计局《关于提供2024年河源市劳动工资相关统计数据的复函》　　

主要内容

（一）2026年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含职工生育保险）下限缴费基数为4288元（7147元*60％），上限缴费基数为21441元（7147元*300％），分别比2025年4261元、21303元，提高27元、138元。
（二）选择按月缴费至职工医保累计缴费年限的退休人员，月缴费基数为7147元，比2025年7101元，提高46元。
（三）本通知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1年。

　　　　　　　　　


